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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戶與每人所得差距倍數概況 
依據本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依每戶可支配所得高低將戶數分為 5 組，98 年低所得組(最低

20％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28.2 萬元，較 97 年減少 7.0 %，高所得組(最高 20％家庭)平
均為 179 萬元，亦減少 2.4%，所得差距倍數為 6.34 倍，為歷史次高，僅次於 90 年 6.39 倍，

係因 98 年金融海嘯重創國內外景氣，失業人數劇增，基層勞動者所受衝擊較大所致。若剔

除戶量因素，以每人為單位衡量時，依是否重新排序分為簡易法及精確法，簡易法(未重新

排序)計算之差距倍數 98 年為 2.76 倍；精確法(有重新排序)則為 4.35 倍。 
 

項目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低所 

得組 
31.5 27.9 29.2 29.6 29.7 29.8 30.4 31.2 30.4 28.2

可支配所得 

(萬元) 
高所 

得組 
174.9 178.6 180.0 180.0 179.2 179.7 182.7 186.7 183.5 179.0

低所 

得組 
1.99 2.01 2.16 2.03 1.96 1.92 1.87 1.93 1.88 1.89

每戶人數 

(人) 
高所 

得組 
4.65 4.60 4.57 4.46 4.43 4.35 4.37 4.32 4.29 4.34

五等分

位差距 

(倍) 

5.55 6.39 6.16 6.07 6.03 6.04 6.01 5.98 6.05 6.34

以 

戶 

為 

單 

位 

所得差距 

吉尼 

係數 
0.326 0.350 0.345 0.343 0.338 0.340 0.339 0.340 0.341 0.345

簡易法 
(未重新排序) 

五等分

位差距 

(倍) 

2.37 2.79 2.91 2.77 2.67 2.66 2.57 2.67 2.65 2.76

五等分

位差距

(倍) 

4.15 4.57 4.59 4.39 4.28 4.24 4.18 4.16 4.23 4.35

以 

人 

為 

單 

位 

精確法 
(重新排序) 

 吉尼 

係數 
0.294 0.312 0.313 0.306 0.301 0.300 0.295 0.296 0.300 0.302

 
資料來源： 
附     註： 
 
說     明： 

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 
簡易法：高、低所得組之平均每戶所得除以平均每戶人數得到平均每人所得，兩者相除之倍數；

精確法：係以每戶可支配所得除以戶量重新排序後，按人數計算。 
本通報每週一至週五發行，並透過網際網路系統同步發送，網址：www.stat.gov.tw。 

 


